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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

源于江苏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发

布的《江苏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关于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董

事、总经理变更的公告》等相关信息披露文件。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

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

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东吴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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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况 

1、债券名称：2022 年江苏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

券(第一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 

债券简称 代码 

22 冶园债 01 2280011.IB 

22 冶园 01 184202.SH 

3、注册文件：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江苏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发行公司债券注册的通知》（发改企业债券【2021】23 号），国家发

展改革委同意江苏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发行公司债券 9 亿

元。 

4、本期债券规模：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7 亿元，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存续规

模为 5.60 亿元。 

5、本期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7 年，附第三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

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同时设置本金提前偿付条款。 

6、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100 元，平价发行，以 1,000 元为一个认购单

位，认购金额必须是人民币 1,000 元的整数倍且不少于 1,000 元。 

7、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同时设置本金提前偿付条款，在本期债

券存续期的第 3、第 4、第 5、第 6、第 7 个计息年度末分别偿付未回售本金的

20%、20%、20%、20%、20%，最后五年每年的应付利息随当年兑付的本金部分

一起支付。 

8、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调整本期债券后 4 年的票面利率。 

9、票面利率：本期债券前 3 年的票面利率为 3.32%，经调整，后 4 年的票

面利率为 2.40%。 

10、起息日期：自 2022 年 1 月 20 日开始计息，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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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0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11、付息日期：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3 年至 2029 年每年的 1 月 20 日（付

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若投资者行使

回售选择权，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3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1 月 20 日（付息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12、兑付日期：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5 年至 2029 年每年的 1 月 20 日（兑

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若投资者行使

回售选择权，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5 年的 1 月 20 日（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13、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

级为 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14、担保情况：本期债券由江苏再担保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5 

2022 年江苏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临时债权代理报告 

 

第二章 本期债券重大事项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期的债权代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

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信用类债

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及《债权代理协议》的约定，现就本期重大事

项报告如下： 

一、人员变更的基本情况 

（一）原任职人员的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宋凯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 

沈超 董事 

张玲 董事 

（二）人员变动情况和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股东决定，同意

免去宋凯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职务，任命陆豪为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免去沈超

董事职务，任命严卫军为董事，董事会成员变更为陆豪、严卫军、张玲。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董事会决定，同意解

聘宋凯经理职务，聘任陆豪为公司经理。同意免去宋凯董事长职务，选举陆豪为

董事长。 

由于董事长和总经理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宋凯变更为陆豪。 

（三）人员变动所需程序及其履行情况 

上述人员变动已经由股东决定、董事会决议通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 

（四）新聘任人员的基本情况 

陆豪，男，1990 年 3 月生，本科学历。历任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职员、张

家港农村商业银行客户经理、杨舍镇城北街道办事处党总支书记。现任江苏扬子

江国际冶金工业园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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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卫军，男，1976 年 10 月生，本科学历。历任张家港市保税区步步高电子

技术有限公司企划部主任，张家港市江南汽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企划部主任，张

家港市中东石化实业有限公司办公室科员，江苏永钢集团办公室秘书，锦丰镇组

织办工作人员、党政办副主任、政府办主任、社会事业局综合科科长、农经办主

任。现任江苏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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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本期债券重大事项的影响分析 

本次公司组织架构及人员变动属于公司经营过程中正常人事变动，相关安排

符合《公司法》的要求，未对公司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公司已发行债券的还

本付息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治理结构符合法律法规有关约定。 

东吴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

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债权代理协议》等规定约定履行债权代

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事项，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有关本

次债权代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债权代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李骏涛 

联系电话：0512-62938263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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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2022 年江苏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

司债券(第一期)公司债券关于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董事、总经理变更的临时债

权代理报告》之盖章页） 

 

 

 

 

 

债权代理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